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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

关于规约第四编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

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

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

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

纽约

99-39019 (c) 

协调员的讨论文件

第四篇 法院的组织和组成

关于单一法官、法院裁决的公布、法院工作语文、笔译和
口译事务以及对公布法院文件适用的程序的规则

第三十九条

单-法官

l 预审分庭任何时候依照第二卡九条第二款第 2 项第 3 目指定单独一名法官，都
必须依照预先规定的客观标准行事。被指定的法官须就《规约》或这些规则未明文
规定由分庭全体法官作出裁决的问题作出适当裁决。

2 预审分庭根据自己的动议或酌情应一方请求，可决定将单一法官的职能移交给

分庭全体法官。

第五十条

法院裁决的公布

l 为第五十条第一款的目的，应将下列裁决视为解决重大问题的裁决:

(a) 上诉庭的所有裁决，

(b) 法院就其管辖权或依照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
就案件可受理性作出的所有裁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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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审判分庭依照第七十四条、第七十五条和第仁卡六条规定就是否有罪、

判决和对被害人赔偿作出的所有裁决，

(d) 预审分庭依照第五十七条第二二款第 4 项规定作出的所有裁决;

(c) 

2 院长会议可以在一些裁判涉及与解释和执行《规约》有关的重大问题或涉及普

遍羔心的重大问题时决定以法院的所有正式语文发表这类决定。

法院的工作语立2

1. 为第五十条第(斗款的目的价院长会议应授权在 F述情况下使用法院的某一种正

式语文为工作语文-

(a) 该种语文为洁院审理案件中涉及的大多数人所了解和讲说的语文，而且参
与诉讼的每」个人3 都请求这样做;或

(b) 检察官和被告方请求这样做。

2. 院长会议如果认为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，可以授权使用法院的某·种正式语文

为工作语文。

笔译和口译服务

法院安排必要的笔译和口 i手服务以确保履行其按照《规约》和这些《规则》所

承担的义务巳

适用于法院文件出版工作的程序

法院应确保依照《规约》和这些《规则》必须出版的任何文件:应尊重保护诉讼

机密及受害人和证人安舍的责任。

1 本清单的内容可能成为进一步谈判的议题。

2 为方便适用本《规则>> ，可能需要在《法院条例》内列入一项规定p说明法院应尽一切努力确
保昕讯案件的分庭至少有- 'f守法官通晓在特定案件内用作 l~作i杏文的正式语文。

3 有人指出，这一段话的措词可能过于广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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